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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转发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转发<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政府

过紧日子要求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

的通知>的通知》的通知
周政办字〔2020〕40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近日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贯彻政府过紧日

子要求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20〕132

号），对全面落实政府过紧日子、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有关事项

提出了要求。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相

关精神，转发了鲁政办字〔2020〕132 号，并提出我市工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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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以上通知转发给你们，同时，结合我区实际提出如下意见，

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全力保障“三保”支出，全面落实“六稳”“六保”任务。认

真落实基层“三保”保障责任，统筹上级转移支付和本级财力，

坚持“三保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，确保基本民生支出

和工资发放，确保基层正常运转，坚决守住基层“三保”底线。

加强经费保障，支持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。认真落实教育、就业、

扶贫、农业、生态环保等政策，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落实“六保”

任务。

二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，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

非刚性支出。区级财政在 2020 年年初预算的基础上，对项目支

出公务接待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压减 60%，差旅费和非工资非合

同类支出压减 30%，无法执行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全部收回，暂

停一般公务用车购置；除保证重点工作新成立机构专班、开展专

业技术活动等外，对尚未签订采购合同的计算机设备、办公设备

和家具等，一律停止采购，资金全部收回；对专项资金预算中不

再执行的项目全部收回，可暂不执行的项目压茬至以后年度安排，

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在年初预算的基础上压减 60%以上。严禁新建

楼堂馆所，除危房外不得新批复实施办公用房大中型维修改造项

目；党政机关、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一律不增加编外人员经费，应

由本单位正常履行职责的工作事项，不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

变相增加编外人员经费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部门要参照省市区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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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优化支出结构，加大压减力度，确保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

刚性支出可压尽压、应压尽压，要把政府带头过紧日子作为长期

坚持的基本方针，统筹融合财政资金，集聚支持三大攻坚战、乡

村振兴战略、“双招双引”、城乡环境大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活动

和环卫市场化等全区重点工作。

三、深化预算管理改革，科学编制明年预算。加强对 2021

年地方政府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的指导，认真研判收入形

势，合理预测收入目标，认真分析本地区财政经济形势，实事求

是、科学合理研究编制明年预算，确保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

应，与财政政策相衔接，不得脱离实际制定收支增长目标。各镇

（街道）、各部门要严把预算支出关口，严禁无预算超预算列支，

切实打破基数概念和预算支出固化僵化的格局，对结转超过一年

的资金、结余资金和政府采购节约资金，以及不具备实施条件或

者不急需的项目资金全部收回，统筹用于更加急需的重点支出，

切实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到刀刃上。强化预算管理约束机制，严

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，强化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。

四、加强财政资金监管，防范地方债务风险。重点抓好中央

直达资金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管理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切实发挥

好直达资金和债券资金稳投资、扩内需、补短板、促发展的作用，

加快资金支出进度。建立直达资金和债券资金库款使用台账，实

行预留库款机制，确保专款专用、及时拨付，做到每笔资金的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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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明确、可查可控，提高直达资金和政府专项债券的拨付进度。

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工作，不得因应对疫情而忽视债务风

险，不得以财政困难为由制造新的风险。健全全口径政府债务常

态化监控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，对风险事件早解决，规范做好隐

形债务变动统计工作，积极消化存量隐性债务，严禁以任何方式

变相增加政府隐性债务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风险

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妥善做好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工作。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区政府各

部门要切实统一思想、压实责任、强化措施，严格落实落细省市

区通知要求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0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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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      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30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